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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个人命名制与民族文化网络

先哲说过：人是社会的动物（西赛罗语）。这一命题目前

已成了学术界的共识。但是人们在循着这一至理名言深入探讨

作为社会化动物的人应有的派生特征方面所做的工作，相对而

言就显得不那么充分了。作为社会结构必须有的符号系统，就

是这样一个值得进一步细究的人类社会派生特征。

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，就生活在符号的包围之中，他必须

学会说话、听话，语言就是一个人人必须掌握的复杂符号系

统。如果他进入到现代都市，他得学会看交通标志，必须记住

红灯亮了表示禁止通行，绿灯亮了则表示放行，这又是一大类

规约人类生活的符号系统。一旦他长大成人，他还得学会另一

套符号系统，那就是审美观，美丑好恶各代表了什么基本内

容，他们必须牢记在心，并遵循这一符号框架，去品评他所遇

到的人和事，去指导他的行为，以便与他所在的整个社会协调

起来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上述这些符号系统，人们天天在

和它们打交道，但却又对它们熟视无睹，好象它们理所当然一

样。若就更大的范围来审视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时，我们还不能

不承认这些东西事实上仅仅是人类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符号化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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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精神产物，并非自然界本来就有的东西 由于它们是社会的

产物，因而要探讨它们的特征、价值或功能，必须通过社会科

学的手段，具体地说，主要是要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手段去进行

分析和研究。

围绕在人周围的符号系统，内容极其庞杂，本书无意于全

面地探讨各种符号系统的特征和运作规律，仅仅选取符号系统

中目前研究尚欠充分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作为探讨对象

这就是个人命名制度。鉴于笔者阅历有限，本书的取材主要立

足于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个人命名材料。我们希望通过对这

些材料进行剖析，以廓清个人命名制度在民族文化网络中的结

构地位、运作特点、演化规律和社会功能，并进而深化对个人

命名制度这一文化纽结的社会应用价值和学术理论价值的认

识。

网络中的一个纽结

每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，它是自己存在的标

号，是伴随自己的生命符码 从现象上看，每个人用什么来作

为自己的生命符码，好像是随意而为的现象；但是若仔细进行

比较分析，即不难发现，每个人用什么作自己的生命符码，并

非随心所欲，更不是天造地设的自然物。一个汉族成员在他的

名字中必须包括有姓，以表明他的血缘关系，这是每个汉族成

员一般都共有的特征，它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，而是取决于社

会认可的血缘关系。一个汉族人的人名中还可能包括字辈，以

表明他在血缘世系中的等次 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等次，这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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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他个人的愿望所使然，而是因为汉族社会中必须要以此标定

其成员的社会关系，以便确认他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义务

和权利。比如他必须尊重谁，在什么范围内择偶，对什么人应

汉族人的人尽什么责任和义务等等 名中还包括一个往往带有

愿望性的成分，比如人名中所见的“富”“、贵”“、发”“、财”等字

眼，表达了命名者希望当事人赢得更多财富或获取高人一等社

会地位的心迹。而人名中常见的“娴”“、淑”“、贞”“、洁”则往往

体现出命名者希望他们的当事人具有类似的良好品质。这些内

容若要细究起来，可谓是俯拾皆是，而且千头万绪。但其中的

要义却极为明晰，那就是，在汉族成员中之所以会这样去选取

个体的生命符码，并非个人的意志在起作用，而是汉族社会的

文化模式规约的结果。因而，探讨个人命名制度显然得以文化

作为出发点。

文化人类学所探讨的文化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学术概念，

它包容了古今中外各个不同民族的具体文化以及这些文化的各

个不同方面。然而，规约个人命名制度特征的终极制约要素，

却并不是抽象的全人类文化，而是各民族具体的文化。苗族人

在个人命名制度中实行父子连名制，而用这一制度所赋予的人

名也只有在苗文化的荫蔽下才能显示它的全部社会属性和特

征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全部社会功能，也才能真正起到他个人

生命符号的全部价值。一个苗族成员当然也可以不遵循父子连

名而为自己取一个汉名，但这样的名字在功能上是不齐全的。

比如，他不论选用哪一个既有的汉姓，这个汉姓都不能表明他

的血缘关系，他不能起到框定其择偶范围的作用。第四次人口

普查中所见的不少苗族家庭夫妻双方都出自同一汉姓这种现

象，就是最明显的例证。而对这个取用了汉名的苗族人来说，

他要标定自己的血缘身份，还得求助于本族的固有姓氏和父子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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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名制 如果他在本民族社会中违反他的苗式姓名所标定的择

偶范围禁忌而发生婚恋行为，他就会为社会所不齿，其行为当

然也不会为社会所承认。由此看来，个人命名制度必须带有民

族的特异性，它必须与特定的具体的本民族文化相对应。探讨

个人命名制度，显然只有以具体的民族文化为出发点，方能揭

纵观我国西南地区 多示出其完整的社会意义 个民族，他

们个人的命名制无一例外都是本民族具体文化的当然组成部

分，都是受本民族文化的制约。个人命名制度上的多样性与西

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呈现出密切的对应关系，文化的多样

性造就了命名制度的多元性。

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格局并非杂乱无章的拼盘，而是亲疏等

次有别的谱系关系。与之对应的个人命名制度也呈现出一定的

谱系关系。譬如，氐羌系统的诸民族实行父子连名制就十分普

遍，而百越系统的各民族中，实行亲从嗣名制则习以为常，十

分重要。汉族个人命名制中高度重视辈份的区分，并以此作为

日后择偶和祭祖的规约依据。但在苗瑶民族中却十分强调宗亲

的归属，被汉族视为极端重要的辈份等次，在苗瑶民族的实际

择偶和祭祀活动中却不具备相似的规约力。

各民族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，铁板一块。在历史的长河

中，由于内因和外因系统的交错作用，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演化

的历程中往往不是同步前进，而会出现一些演进速度和方式上

的差异，于是在一个民族中，其文化在总的基本特征呈现着普

遍共性的同时，又可能并存着支系的差异，这样的支系文化差

异或亚文化差异，同样会起到规约个人命名制的作用。于是在

一个民族内，个人命名制还会因为支系的区别而呈现出一些次

要的差异。以苗族为例，黔东南一带苗族的亲子连名制往往是

“祖 父 孙”三代连名；黔中地区操苗语西部方言贵阳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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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言的苗族由于受到布依族的影响，父子连名制已处在消失之

中，转而起用亲从嗣名制，同时兼用了汉族的命名法；操惠水

次方言的苗族则严格实行父子连名制，不容许祖父孙三代连

名；操麻山次方言的苗族在接受汉姓的同时，却严格按本民族

固有的宗亲关系将汉姓区别为不同的小姓，比如紫云四大寨地

区的韦姓苗民，必须严格区分为韦蜂、韦雀、韦鼠等小姓，同

一小姓内的人严禁通婚，在同一大姓内不同小姓的人却可联

姻。由此看来，在一个民族内，个人命名制度还可能出现不同

的变体，这也是我们应予以深入探讨的现象。

在同一民族内，除了因支系的分别而有个人命名法的不同

变体外，还可能有不同性质的命名制度同时并存其中的状态。

比如，纳西族从总体上看都实行连名制，但同时该民族中又并

存着区分社会等级的姓氏制度，如方姓和木姓在过去是该民族

的贵族姓氏，而与此同时，和姓则为“贱”姓。随着与汉族接触

的不断密切和涵化程度的加深，云南的傣族、怒族、傈僳族，

佤族、布朗族、基诺族、景颇族等很多民族中也出现了本民族

固有命名制与引入的汉式姓名制并存的局面。

当代文化人类学认为，任何一种具体的民族文化都是相对

完整的体系，对本民族而言，该体系足以满足规约社会生活的

基本需要，对外民族来说则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一价值。这

一基本观念的学术表达形式就是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。个人命

名制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，是受文化规约的子系统，因而个人

命名制度也必然具有相对性。换言之，即：一种个人命名法对

本民族来说是极端重要的或十分有效的，对其他民族来说则可

能不完全有效或甚至无效，或出现某种缺陷。个人命名制度有

自己的特定适应范围，那就是本民族。超越了这个范围，它就

会显示出不足之处。就此意义上可以说，各民族的个人命名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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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自身来说都是优秀的，无懈可击的；对外族来说，因为生活

背景已经出现差异，其社会功能自然会呈现不足或缺陷。从民

族本位偏见出发，以一个民族的个人命名制度去非议任何其他

民族的个人命名制度，都是不足取的，因为它已经超越了该命

名制的适用范围，超越了适用范围的是非评议，在科学上是没

有任何依据和意义的 立足于这一基本认识，我们绝不能在不

同的命名制中划出先进与落后、文明与野蛮、是与非的等次

来。这样的划分办法在经典进化论盛行的年代里，有些前辈曾

做出过，但这些都经不起科学和历史的检验。如果硬要认定父

子连名不如字辈命名法合理或先进，那么我们就必然会面临这

样一个难题，不仅中国西南地区众多民族实行父子连名，已经

进入工业社会的俄罗斯民族也在实行父子连名制，在沙漠肆虐

的地区对经营绿洲农业具有独到创造力的维吾尔族迄今为止也

仍在实行父子连名。既然父子连名在当今社会上既流行于工业

化民族，又流行于畜牧民族，还流行于斯威顿耕作的民族中，

如果硬要作出一个谁先进谁落后的区分，显然只能走人死胡

同。

在汉人看来，西洋的基督教各民族往往从《圣经》上择取

先知使徒的名字作为人名（教名），由于人名的选取范围十分

狭窄，因而同名现象极严重，有所谓“彼得满天飞，约瑟遍地

是”之嫌，难以区分具体的人，似乎未起到命名的实际效用。

为了具体区分个人，往往不得不连称父名、姓氏，在汉族人看

来显得极为累赘。但是反过来，西欧各民族的人们又会觉得汉

族人名既是字辈又是排行，还有姓氏；既有本名，又有字号，

还有一大堆等级界线森严的尊称或卑称，似乎过于繁文缛节。

然而这样的看法并无科学的意义，因为这两种命名制度不具备

双向的可适用性，因而不存在相互比较是非的基础。由此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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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个人命名制度的研究显然得尊重文化相对性这一客观现

实，得具体民族具体分析。任何立足于某一民族去对其他民族

的命名制度妄评是非优劣的做法，都不是科学的态度。我们探

讨西南各民族的个人命名制度时绝不能重蹈前辙，以先验的古

典式进化标准去妄评各民族命名制度的优劣。

按照当代文化人类学的观点，各民族的文化决不是任意拼

合的大杂烩，而是具有严密的层次结构的社会规范系统。个人

命名制度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一个严密的网络结

构中的纽结。研究个人命名制度，显然不能够孤立地就命名谈

命名，而必须在文化的总系统中去确定它的网络结构位置，明

确它的社会功能，归纳它的演化规律。总之一句话，就是得从

结构功能的思维模式中去探寻个人命名制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得

到近乎客观的结论。

我们认为任何一种具体的民族文化都是由数目庞大的最基

本的单位有机组合而成，这样的基本单位可称为文化因子，每

一个文化因子都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成活，同时又必

须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才有必要存在。一个孤立的文化因子不

可能为自身的存在创造生存的必要物质条件，它必须依赖其它

的文化因子为它提供存活的物质基础。这样一来，每一个因子

的前后必然因为物质需要上的关系连接上一连串并存的文化因

子。同时它的存在又可能为其它因子的存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

件。由于生存物质的相互依存关系，致使一个文化的各因子之

间结成纵横交错的物质供受链，与此同时，任何一个孤立的文

化因子也不可能独立地完成社会功能，它必须与其它文化因子

相配合，共同执行具体的社会功能。各因子为完成社会功能之

需结成了数量庞大的交汇点，这样的链式组合关系使文化形成

了一种立体（三维）的交错网络，就像物质的晶体结构那样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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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因子的这种立体网络关系，就是该文化的结构网络。必须

指出，每一种具体的文化中，它的结构网络在构成因子上和因

子之间的连接方式上都是互有区别的。可以说，每一具体文化

都有其特定的文化结构网络。

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构网络，还必须包含着低一级的刺激子

系统，或称为刺激网络。如果必要，在子系统中还可以区分出

更小的结构单元。这种有等次的结构特点，就是文化结构的层

次性。要分析一种具体的文化，由于分析的切入点不同，子系

统的区分尺度不同，分析的目的不同，因而在表述文化的结构

时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但必须注意，文化结构是一种客观存

在，表述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结构本身的差异。因为表述是从

特定的研究需要出发而非从文化结构本身之需出发。这正像是

对同一瓷杯一样，如果要研究其物理属性，不妨从色泽、硬度

方面去看其特点，要研究其化学特性，则应去探讨其内部分

子、原子的构成，但瓷杯却还是客观存在的那一个，各种分析

办法仅仅是由于研究意图上的差异而侧重其某一方面而已。

以直观的最粗略的区分方式，我们可以把任何一种民族文

化剖分为主要规约物质生活和主要规约精神生活的两大部分。

这样的区分办法显然过于粗略，但这毕竟是一个关键性的区

分。遵循这样的路子，我们可以根据一个文化的构成因子中与

物质生活之间关系的演进，将一具体文化划分为不同的层面，

就一般的研究需要而言，将一种民族文化的构成划分为四个层

面，运用起来较为简捷易行。这四个层面是： 基础层面，

构成基础层面的文化因子直接与自然物质和能量发生关系，主

要规约该民族与外界自然及物质关系上的取舍 组和交换；

织层面，构成该层面的文化因子主要担负人与人之间联系和协

调的使命，同时规约人们对前一个层面的文化因子运作成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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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能层面，该层面的接收和利用； 文化因子主要肩负为该

民族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的使命，同时对前两个层面的活动提

供指导和准备理性的社会财富； 辅助层面，该层面的文化

因子纯粹从精神的角度原则性地规约社会中人类的行为，从而

辅助其它三个层面的文化因子实现其社会功能。这样的结构划

分在各民族文化中具有较大的可适用性，它是一种形态上的结

构分类法，在文化分析上具有一定的定型化效果。①

在各层面之下由于实现社会功能的手段不一，文化因子存

活的物质条件不同，还可将所属的文化因子归纳为更次一级的

文化因子集合，这种集合体称为因子的丛结。在基础层面中就

可以区分为该文化的生境丛结和经济生计等丛结，组织层面中

可区分为社会组织、语言、习俗等文化丛结，辅助层面中至少

可区分为信仰、伦理、文学艺术等文化因子丛结。当然每一个

文化丛结还必然包括更次一级的结构单元，但作为一个研究单

位而言，更往下的区分，意义已不太大，除非必须研究更小的

结构单位才有进一步区分的必要。

本书所研究的个人命名制度是一个比丛结更小的子系统，

为此，我们谨就个人命名制度的结构归属及该子系统的基本特

征作进一步的说明。

个人命名制度的职能在于根据所在社会的需要，从不同的

角度区别开具体的个人，区别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

的交际提供切实的依据。由此看来，个人命名制在社会中并非

完整的、独立的集合，它必须依附于其它社会文化现象，才能

充分体现或发挥其社会功能，从其职能的规模和发挥职能的性

文化与生境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①参见杨庭硕、罗康隆、潘盛之《民族 年

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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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上看，它显然不是一个独立的丛结，而只是某一丛结中的一

个附属的辅助性文化因子集合。那么，它到底属于哪一个文化

丛结呢？

个人命名制度的物化形式是言语符号。这样的言语符号必

须标定于个人头上，并且在社会中扩散开去，求得社会的公

认。这样的物化形式显然不具备与外在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性

质，而仅是流通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符号集合。既然个人命

名制度不直接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直接相关，它绝对不可能

是属于基础层面上的文化丛结。通过实际观察亦可看到，个人

命名制与各民族的实际分布范围不存在着直接的物质联系，至

多只可能在命名取向与当地的自然物之间有某种符号替代的关

系，如作为山地民族的苗族、景颇族等族群中人名较多选用山

地自然景物名称来命名，苗族中以石、岩洞、森林等山地自然

景物名称作为人名的实例，俯拾皆是。但是个人命名制与山地

自然物之间仅仅只是在替代的语言符号上有关系，它与直接的

物质实体之间并不存在交换关系。可见，民族的分布与个人命

名制不可能处在同一文化丛结中。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与个人命

名制亦不可能属于同一丛结，汉民族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农业民

族，其中个人命名中不乏以与农业有关的事物名称作为人名使

用的现象，比如汉姓中田、粟、谷、麦、麻、黍、稷、豆等姓

就与农事活动相关。人名中以农耕、农具为名者更是常见，如

明末名臣瞿式耜，式耜二字均为农具名。南宋著名词人辛弃

疾，号稼轩，“稼轩”为事农之意，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秀的

“秀 这些人名虽然取材于农”字，古有庄稼“出穗吐华”之意。

事活动，但它们与农事活动的关系仅是符号言语上的联系，使

①《康熙字典》午集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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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这些人名的人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农事参与者。可见，个人命

名制仅与该民族的经济生活存在着符号上的联系，并非经济生

活的必须组成部分。个人命名制度显然也不应属于该民族的经

济生活丛结。

个人命名制显然也不属于辅助层面的各文化丛结。个人命

名制显然深受宗教信仰的影响，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往往在其

命名中有所体现，如回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，伊斯兰

教鼻祖穆罕默德之名在回民中即有所体现，回族中的马姓即起

源于这一教主名字的头一个音节的谐音。 又如藏族中不仅班

禅与达赖的法名都与藏传佛教有关，而且很多常见的普通人

名，如强巴、桑吉、多吉、卓玛等均与其佛教信仰有关。②

众所周知，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一般都由信仰、仪轨、社

团三大部分组成，个人命名制度显然不属于这三大部分中的任

何一部分，仅仅是在它作为一种个人生命符码来使用时间接体

现了命名者和被命名者的宗教观念和信仰愿望而已。个人命名

制绝不等于宗教信仰。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会对个人命

名制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在该民族的伦理观念中崇尚的社会规

范，往往被用作人名普遍使用。汉名中的忠、孝、节、义、娣

等字眼就是很好的例子。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个人命名制要

完成其职能，就必须给每一个社会人以一个特征性的符号表

记，如果仅用伦理观念崇尚的行为作为人名，就会造成大量的

重名，从而影响个人命名制职能的发挥。可见，伦理道德仅影

①范玉梅《中国人的姓名 回族》，见张联芳主编《中国人的姓名》，中国社会科

年学出版社 版第 页。

年版；赤列曲扎《西藏②牙含章《达赖喇嘛传》，人民出版社 风土志》，西藏

人 页。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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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了个人命名制的某些特征，却无法全面地规约个人命名制的

特征。把个人命名制度视为伦理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显然是

不恰当的。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在于激发某一部分人的某种激

情，达成对社会有利的社会共识，以推动其它文化丛结功能的

实现，然而个人命名制却与此不同，它要求社会中的个人每人

都拥有特定的符号，在获取人名上它要求一视同仁，这显然与

文艺的职能不相吻合。总之，个人命名制度不可能属于辅助层

面上的任何文化丛结。

文化的潜能层面诸丛结，其社会职能在于为该民族的进一

步发展创造条件和备用的手段，因而该层面的文化丛结有一个

共通的特征，那就是在社会中并非人人一律。不管任何民族，

尽管其科学和教育事业极其发达，但其社会中的个人在科学和

教育的享受、参与程度上肯定千差万别，这种现象植根于该层

面各丛结的社会功能的需要，带有很大的普遍性，可以说没有

哪个民族例外。然而，个人命名制则不同，该制度的目的在于

标定具体的社会人，因而它必须要求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拥

有属于自己的姓名，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。基于社会功能上的

不相容，个人命名制显然也不属于潜能层面的任何文化丛结。

综上所述，个人命名制度只能属于文化的组织层面，只能

是社会协调方面的文化因子集合，即属于社会组织层面的某一

文化丛结。

社会组织的职能在于根据社会运作的需要，使用强制的手

段去协调社会人的活动或行为，个人命名制具有很大程度的自

为性，个人选用什么人名不存在任何强制力量。注意，这里所

说的不存在任何强制力量，只是指在该社会的规范范围内可以

选用任何一个人名，即使出现了不合规范的人名，一般也不会

遭到社会行政机构的干预，最多只会受到社会的非议而已。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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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个人命名制度不是靠行政力量，而是靠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

维持，它就绝对不可能属于社会组织丛结。

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和交际工具，完成功能的手段也是

靠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，这一特征与个人命名制度极为相似，

但是语言的另外一些特征却与个人命名制度不同，为了实现本

民族内一切个人参与思想交流，语言符号要求在全民族内基本

划一，而且必须人人接受，人人熟知。个人命名制却不同，不

管你取得一个什么样的名字，仅仅是与你有关的人有必要知

道，其他成员可以完全不理会。即是说，语言符号要求全民人

人共有，而个人命名符号只需要局部共有。语言符号标定的对

象遍及自然和社会的一切事物，个人命名制度所使用的符号标

定对象仅是人，而且是具体的个人。在标定事物的范围上，语

言符号显然大大超过人名符号的标定范围。语言所使用的符

号，适用性要求广泛些，即这些语言符号对同一语言群体中所

有的人都全部适用，不因人而改变其指称的内容；个人命名制

则要求专有性，并不要求该民族中一切人都承认和熟知。任何

语言符号本身都具有不带感情色彩的功能，即语言符号对社会

人来说必须一无例外地承认，不存在品评、弃取、偏爱的余

地，个人命名制度所标定的人名符号则与此相反。此外，为了

满足思维和人际交流的需要，语言须有一整套表达体系（语法

体系），对此体系人们也只能承认和使用，不能品评和非议；

个人命名制当然也有一套各民族自己的规范，但是对此规范却

不如语言规范那样严格和不容非议。通过上述比较，我们认为

个人命名制显然不是语言的附属部分。

看来，个人命名制度只能是习俗这一文化丛结的组成部

分，习俗的基本职能在于通过约定俗成的惯例直接协调人类的

社会活动和行为。由于是靠约定俗成的规范来约定人类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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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活动，显然它不需要具体的行政命令手段。如泼水节是典型

的傣族节日习俗，这一习俗在傣族中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潜能

性，但并不等于一个人不参与该节日就会招来行政命令的干

预。可见，习俗与社会组织的区别是经纬分明的。个人命名制

度因为各民族有自己的规范，但这样的规范同样不是靠行政力

量来维持的。比如说，一个汉人取了个西洋式的人名，人们只

是觉得怪异，并不会招来行政的干预。少数民族成员取一个汉

名，也许在其本族社会中不易通用，但却不会遭到社会组织的

行政惩处。

构成习俗的文化因子集合在功能执行中一般不具备全局

性，每一个文化因子集合往往仅对一部分社会成员生效，比如

婚嫁礼仪在习俗中是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有的成分，但每一

次婚嫁礼仪的执行并不要求所有的社会按同一层次参与其中；

衣着习俗也是每个民族都有的成分，这一习俗虽带有很大程度

的普遍性，但任何民族中都不乏破例，即穿用异族衣着而不穿

戴本民族衣着的实证，而且这样的破例同样被社会所接受。个

人命名制度也一样，它执行中牵涉到的社会面也仅是局部人

员，一般说来，仅与个人命名制所标定的个人有关的人才与该

制度发生关系。

习俗在执行中异质并存的现象十分普遍。任何民族都不会

要求习俗彻底划一。在一个民族的习俗中，内容性质完全不同

的习俗因子常常可以平行地并存着，并不会对习俗功能的发挥

造成重大的妨碍。中国西南地区众多民族原在婚恋上都实行自

由恋爱，与汉民族接触后，其“父母之命，媒约之言”的习俗也

为一些少数民族所接受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习俗因子迄今在不

少民族中同时并存。衣着和饮食习俗方面同样存在着不同因子

并存的现象，个人命名制度在这一点上完全与习俗相同。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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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不少少数民族中往往同时使用本民族固有的和从汉族中引

入的个人命名法，这已是习见的基本事实。基于个人命名制在

上述三点上与前述习俗的基本特征相同，我们认为，个人命名

制度只能归属于习俗丛结。

个人命名制度的基本职能在于区分和标定具体的个人，以

便他能以独立单元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。为了达到区分具体个

人的目的，当然得凭借其它文化现象提供社会依据或依托，但

提供依据并不等于就是提供依据的文化现象本身。比如西洋人

名中往往以先知或使徒名作为人名，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符号上

的借贷关系，与标定的个人自身的宗教信仰并无必然的直接对

应关系，藏族人名中往往以佛名作为人名，情况亦当相似。又

如西南若干民族的姓氏虽与阶级成份有关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使

用同一姓氏的人其阶级属性就一定相同。在这里，这些姓氏同

样只具有符号价值，并不能成为阶级划分或识别的依据。又如

苗族中不少人名以农具为名，同样不能表明使用这些名字的人

一定是从事农业生产或进行农业生产管理的人，它仅仅是社会

习尚的折光而非社会现象之本身。就此意义上可以说，个人命

名制度并不构成独立运作的文化因子集合，它只能在文化运作

中起辅助作用。个人命名制度标定了具体的个人，但这样的命

名结果并不能直接决定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社会活动，只

是便于使他以已有的社会身份去参与社会活动而已。因此，个

人命名制度是习俗文化丛结中的一个辅助性的文化因子集合，

它仅仅提供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方便，而不构成独立的社会参与

样式。



第 16 页

研究的意义和方法

正如上节中已讲到的，个人命名制度是各民族习俗丛结中

一个辅助性的文化因子集合。由于它仅是一个文化总体中的一

个组成部分，基于文化的整体性原则，从共时上看个人命名制

度必然受其它文化现象的影响，各种并存的文化现象都会在个

人命名制中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留下它们的踪迹，探讨一

个民族的个人命名制往往可以有助于间接地认识该民族文化的

某些特征，也就是说，研究个人命名制度对认识研究某一特定

民族的文化总体或局部都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。如前文已述及

的，个人命名制的物化形式是一套言语符号系统，它与该民族

生存所需要的外界物质能量并非直接相关，因而在文化的演进

过程中个人命名制的演进速度往往比其它文化现象更具有惯

性，或者说其稳定性较高些。于是，不管哪个民族的个人命名

制都总是不可避免地较多保留有残留文化现象。从历时性的研

究着眼，个人命名制往往能提供某些民族业已消失的某些文化

现象的痕迹，这些存活于该民族文化中的“痕迹”有助于帮助我

们认识该民族以往的文化形貌。这些材料对探讨该民族的文化

发展进程乃是难得的珍贵材料。

个人命名制研究在文化人类学中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

视，前人往往把个人命名制附属于亲属称谓去加以分析，或仅

把它看成一种随机性的偶和，或是社会心理的反映，而没有把

它作为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去加以研究，因而在民族学研究中

往往缺乏这一必不可少的环节，以致于在前人的理论框架中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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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了不应有的空缺。透过个人命名制度的研究，这些理论上的

空缺会变得更加明晰，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，可见，研究个

人命名制度，对于完善文化人类学即民族学的理论同样是不可

少的。

个人命名制度的认识价值是多方面的，既可能是现时的，

也可能是历时的认识；既可能是对个人的，也可能是对民族文

化某些特点的认识；既可能是民族内部社会关系的认识，也可

能是族际关系的认识。

由于个人命名制具有民族的特异性，因而对于熟悉各民族

的个人命名制度的人来说往往能根据有限的一些人名就足以判

断其民族归属。苗族、彝族都实行父子连名，但两个民族的父

子连名又各有自己的特点，苗族习惯于使用单音节人名，彝族

则习惯于使用双音节人名；苗族采用后连式，彝族采用前连

式。了解这一区别的人就易于区别这两种人名的民族归属。黔

中苗族的父子连名采用“子名＋父名”的逆推反连式连名法，例

如，贵州省贵阳市杉坪的罗国发老人家的父子连名系谱，其排

列如下：⋯⋯送当—娘送—供娘—厚供—文厚—孟文—朗孟—

远朗（即罗国发本人）—抽远—发抽⋯⋯ 。而在凉山彝族

中，据江应梁先生的调查，有这么一个连名谱例：⋯⋯没侯黑

资—黑资候德—侯德莫—莫勿列—勿到罗罗—罗罗白岸—岸岸

雪波 雪波阿勉—阿勉日恶—日恶灭之—灭之灭岸—灭岸灭越

—灭越勉之—勉之加儿—加儿卜铁—卜铁者多—者多加颇—加

颇加觉—加觉索岸—索岸略索—略索典国—典国若颇—若颇阿

赤—阿赤阿业—阿业乌者—］乌者阿波—阿波别国—别国别姓—

别姓切老—切老南牒—南牒切皮 切皮日侯—日侯列家—列家—

①张惠泉《高坡苗族人名命名法介析》，载《贵阳志资料研究》第三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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